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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京 市 溧 水 区 人 民 法 院

执 行 裁 定 书

(2022)苏 0117 执 1905 号

申请执行人：南京易永新材料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0117567238722G，住南京市溧水区经济开发区南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吕富顺。

被执行人：桑青山，男，1971 年 6 月 15 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

号码 330107197106150954，汉族，住杭州市怡乐银座下城区华丰路

178 号 4 幢 501 室。

本院在执行南京易永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桑青山买卖合同纠纷

一案中，被执行人桑青山未能履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

（2021）苏 01 民终 13432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，本院于 2022

年 7 月 6 日以(2022)苏 0117 执 1905 号执行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桑

青山名下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 68 号 803 室不动产【不动产权

证号：杭房权证杭房权证下改字第 0129144 号】。现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二百五十四条的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
拍卖（变卖）被执行人桑青山名下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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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8 号 803 室的不动产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杨 庆

审 判 员 芮 敏

审 判 员 童清涛

二Ｏ二二年九月十四日

书 记 员 张婷婷


